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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最佳实践准则  

 

概 要 

渔业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同意粮农组织应该着手制定鱼类和水产品可

追溯性国际最佳实践准则的工作。最佳实践准则将推动各种不同可追溯系统的

统一协调。本文件阐述了渔业领域可追溯性工作的总体情况，列举了目前可追

溯性要求的实例，并就如何开展该项工作征求本分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请分委员会： 

1. 参考本文件三个备选方案，就制定可追溯性最佳实践准则应遵循的流程提

出指导意见： 

 方案 1：粮农组织秘书处将制定可追溯性最佳实践准则并在其自身职责

范围内颁布准则。  

 方案 2：粮农组织秘书处将制定一份可追溯性最佳实践准则初稿并提交

下届鱼品贸易分委员会进一步征询指导意见。  

 方案 3：粮农组织秘书处将召集一次专家磋商会，委托其起草可追溯性
最佳实践准则草案。然后将专家磋商会的成果转交下届鱼品贸易分委
员会进一步征询指导意见。本方案将需要找到预算外资金举办专家磋
商会。 

2. 就可追溯性最佳实践准则应包括的主要内容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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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可追溯制度是验证供应链健全度和在供应链健全度受到破坏时补救缺失的

一项成熟手段。旨在确保鱼类和水产品质量和安全、合法性或确认其来自可持续

管理渔业的各种措施中，均包含有可追溯制度。  

2. 在渔业产业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追溯性。但近年来对鱼类和水产品可

追溯性的需求有所提高。其部分原因是渔业产业在原材料采购、加工和销售方面

全球化程度提高。这导致了供应链长度和复杂性的加大，增加了对在整个供应链

中跟踪产品的必要性。  

3. 可追溯性要求的大幅增加可能对公共和私营部门均构成挑战。尽管可追溯

性要求的益处已广为人知，但其实施成本可能较高并可能造成贸易壁垒。  

4. 附件对渔业领域现行的主要可追溯性要求进行了总结。  

定义 

5. 可追溯性是“对有关考察对象的历程、应用或场所进行追踪的能力”（国

际标准化组织，9000:2000）。当考察对象是一个产品时，可追溯性涉及材料和部

件的原产地、加工过程以及交货后产品的分布和所处场所。  

6. 在食品安全方面, 食品法典 (食品法典委员会，2005 年) 的定义为“可追溯性/

产品追溯是对某种食品在生产、加工和分销各具体环节的流动进行跟踪的能力”。 

7. 这一定义在欧盟的一项法规中进一步得到细化，意指“在生产、加工和分

销所有环节内对某种食品、饲料、家畜、或者准备或预料添加在某种食品或饲料

中的物质进行追踪和跟踪的能力”（欧盟，2002 年）。 

可追溯性最佳实践准则草案 

8. 粮农组织将制定可追溯性最佳实践准则草案，该草案将厘清粮农组织成员

国在建立可追溯性系统时应加以考虑的主要问题和做法。最佳实践准则应承认各

国制定和实施保护性措施的主权权利，但也应强调这些措施的限制性不应超过实

现适当保护水平的必要范畴。下文将简要论述可追溯性最佳实践准则中应加以考

虑的一些主要内容。  

9. 最佳实践准则应体现统一可追溯性的益处。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技术贸易壁垒协定》鼓励在国际上对标准进行统一，以避免贸易扭曲的发生。

统一的目的与其说是实现法规或标准的完全相同，还不如说是实现可追溯性要求

的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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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可追溯性要求方面还应考虑等效性的概念。等效性能够在确保各国处于

相同保护水平的同时允许存在不同的可追溯性系统。等效性的概念认为，如果不

同可追溯性系统的效果相当，那么就应该承认它们处于相同的保护水平。  

11. 应该对在可追溯性系统中整合可追溯性要求的成本和效益加以考虑。鱼类

和水产品往往受到多个可追溯性要求的约束。应尽可能考虑对这些要求进行整

合。最佳实践准则还应认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工作路径 

12. 拟请分委员会就如何着手开展该项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 第一个方案是由粮农组织秘书处制定可追溯性最佳实践准则并在其自身职

责范围内颁布准则。  

 第二个方案是由粮农组织秘书处制定一份可追溯性最佳实践准则初稿并提

交下届鱼品贸易分委员会进一步征询指导意见。  

 第三个方案是由粮农组织秘书处召集一次专家磋商会，委托其起草可追溯

性最佳实践准则草案。然后将专家磋商会的成果转交下届鱼品贸易分委员

会进一步征询指导意见。请注意本方案将需要找到预算外资金举办专家磋

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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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本节对部分主要可追溯性系统和流程分以下类别进行了说明：  

 食品供应链系统的可追溯性标准；  

 建立和维持可追溯性所需的独立工具和程序；  

 鱼品生态标识和认证系统；  

 政府的可追溯性计划；  

 政府间渔获记录制度； 

1.1 政府的可追溯性计划 

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针对水产品可追溯性制定了法律、法规和相关实施计

划。其中既包括对所有食品产品贸易的最低可追溯性要求，也包括针对防止非法

捕捞鱼品贸易的专项要求。本节将举例介绍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可追溯性要求。  

1.1.1 欧盟 

欧盟立法已经针对食品销售、标识和可追溯性制定了法律法规，包括鱼类和

水产品的若干法规。第（EC）2065/2001 号委员会条例为有关向消费者进行渔业

和水产养殖产品信息通报的渔业和水产养殖市场法规制定了详尽的实施细则1。在

第（EC）178/2002 号条例中，欧盟提出了一项食品可追溯性要求，规定可追溯性

不仅适用于食品，也适用于牲畜饲料和用作食品生产的牲畜 2。要求可追溯性记录

采取“一上一下”的作法。有关水产品可追溯性的最新欧盟法规为 2008 年颁布的

针对非法、不管制和不报告捕捞的条例，该条例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1.2 美国 

在美国，可追溯性在三个法律框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食品安全和现代化

法案》、《雷斯法案》和“美国金枪鱼追踪和查证制度”。  

1.1.2.1 《食品安全和现代化法案》 

近期实施的《食品安全和现代化法案》（2010 年）赋予食品药品管理局确保

进口商品符合美国标准的职权。进口商将明确负有查证责任，核实其国外供货商

具有适当的管控措施来确保其食品产品的安全性。这很可能将对进口食品适用可

追溯性要求。 

                                                 

1 “2001 年 10 月 22 日第（EC）2065/2011 号委员会条例为采用有关向消费者进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信

息通报的第（EC）104/2000 号理事会条例制定了详细规则”第三章 . 可追溯性与监管，第 8 条。  
2 2002 年 1 月 28 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EC）178/2002 号条例规定了食品法的一般性原则和要求，成立

了欧洲食品安全局并对食品安全问题制定了程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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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雷斯法案》 

《雷斯法案》最初于 1900 年颁行，后于 1981 年进行了大幅度修订，是美国

历史最悠久的野生生物保护成文法。该《法案》针对的是“非法”野生动物、鱼

类和植物的非法买卖。具体上说，《雷斯法案》（16 USC §3371-3378）规定，美

国企业从事以违反有关国家或国际法律的方式获取的进口鱼类和野生动植物产品

的贸易活动属违法行为。  

从事进口贸易的美国企业必须确保其自身和消费者不违反《雷斯法案》的有

关义务。为此，购买者必须制定和实施各自的登记和可追溯性制度，确保掌握有

关鱼品捕捞方式的特定信息。  

1.1.2.3 美国金枪鱼追踪和查证制度 

目标和标准 

“美国金枪鱼追踪和查证制度”是该国政府履行国际法有关海豚保护义务的

一项可追溯性计划。它要求指定的国内捕捞经营者和鱼品贸易商开展专项可追溯

性活动，监督某些活动的实施并进行审计和现场核查。  

1.1.3 日本 

日本提倡在食品产品方面采用标识和可追溯性制度，以便向消费者提供更多

信息，提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并实现对污染事件的迅速控制（农林水产

省，2004 年）。水产品是日本人膳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府未对可追溯性要

求做出硬性规定，仅对鱼品提出了基本标识要求。  

1.2 政府间渔获记录制度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等其他政府间自然资源

管理组织在各自应对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行为的工作中触及了可追溯性问

题。在制定一系列不同制度的过程中，这些组织在为各自领域的渔业产品建立可

追溯性安排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下文将对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渔获记录制

度及其可追溯性安排的现状进行阐述和点评。  

虽然本文件对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渔获记录制度的评述侧重于可追溯性，但应

当指出，可追溯性并不是这些制度的首要目的，有时甚至不是一项明确目的。这

些制度的重点不在于对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实行单独记录（如“一上一下”），而

在于在整个供应链条中保持可追溯性，从而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做斗

争。因此，用户对各个制度有效性的评判标准是多个环节之间关系的维持以及登

记交易数量与捕捞量之间是否匹配，而标准的（“一上一下”）可追溯性制度对

这两点均不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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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实施的渔获记录制度有三种：  

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犬牙鱼渔获记录制度（2000 年 5 月实施）

（CCAMLR 2009 年）； 

 国际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的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渔获记录制度（2008 年

5 月实施）（ICCAT 2009 年 a）； 

 养护南方蓝鳍金枪鱼委员会的南方蓝鳍金枪鱼渔获记录制度（2010 年 1 月

实施）（CCSBT 2010 年 a）。 

1.3 非政府体系 

1.3.1 海洋管理委员会  

1.3.1.1 目标和标准 

海洋管理委员会是一家设在英国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为可持续水产品制定

了一项自愿性认证和生态标识方案。海洋管理委员会是一个标准制定组织，声明

遵循粮农组织生态标识准则以及“国际社会与环境认可和标识联盟”《管理守

则》的规定。独立认证机构由国际认可服务机构以独立的方式予以认可。  

海洋管理委员会的认证方案既涵盖可持续渔业也涵盖可持续水产品供应链的

认证。一旦某渔业经营主体得到认证，那么该渔业经营主体出产的鱼类和水产品

就有资格进入由该委员会“监管链”程序认证的供应链当中。因此，供应链以及

“监管链”可能在鱼品离开船只之前就已经开始（如某些捕捞加工船的情况），

但更常见的起始点是卸货地或首次销售地。多种类型的组织可以申请并获得监管

链认证，其中包括：捕捞渔船、拍卖行、初级加工者、次级加工者、经纪人、贸

易商、批发商/分销商、仓储和运输企业3、餐厅、零售店和水产市场等。范围可以

包括任何种类水产品，从整鱼、鱼排、鱼杂一直到鱼油胶囊。  

1.3.2 日本海产生态标识  

1.3.2.1 目标和标准 

日本海产生态标识水产品认证制度是在日本最大的渔业产业组织大日本水产

协会的主持下于 2007 年建立的，其目的是对在渔业管理方面具有前瞻性的渔民予

以扶持并鼓励消费者对其产品予以支持。分销组织如果希望经销由日本海产生态

标识认证的渔业经营主体生产的产品，可以自愿申请监管链认证。目前得到日本

海产生态标识制度监管链认证的组织共有 39 家（日本海产生态标识，2011 年）。 

                                                 

3 运输企业一般仅作为某经认证企业的分包商的身份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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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海洋之友 

1.3.3.1 目标和标准 

海洋之友是一家国际第三方组织，向符合其可持续标准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

品提供认证。它是一家独立的非盈利组织，主要是通过超市中的标识产品和网站

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并通过各种会议向企业提供信息。海洋之友在世界范围内对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经营活动进行认证。除海产品外，它所

认证的产品还包括鱼粉、鱼油、鱼饲料和 omega-3 补剂。它是一项由市场主导的

自愿性制度。 

海洋之友根据自身标准对渔业和水产养殖设施进行评估和认证，这些标准包

括一个可追溯性组成部分。可追溯性标准的目的是使海产品供应商、分销商、零

售商和消费者能够确信，有关某产品符合海洋之友来源要求的声明能够得到确证

和记录。 

1.3.4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  

1.3.4.1 目标和标准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对自身的描述是“专门致力于推动具有环境和社会责任感

的水产养殖发展以及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国际食物需求确保安全水产品供应的主要

国际组织”。该非盈利组织成立于 1997 年并制定有“水产养殖最佳实践”认证标

准。该标准目前涵盖了虾类、大马哈鱼、罗非鱼、叉尾鮰和鲶鱼的水产养殖设施

（养殖场、孵化场、饲料加工厂和水产品加工厂；各品种和设施类型均有不同标

准）。其他标准正在制定当中。负责任水产养殖的各项指导原则是水产养殖最佳

实践的核心宗旨，目的是实现具有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的水产养殖经营，

方式包括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态影响、可持续淡水利用、避免疾病暴发、尽可能降

低外来物种带来的风险以及使当地社区和经济受益。  

1.3.5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 

1.3.5.1 目标和标准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是一家为农产品生产流程认证制定自愿性标准的独立的私

营部门组织。它包括了水产养殖产品，但不包括野生渔业品种。其宗旨是作为一

个最大限度降低不利环境影响、确保动物福利及劳动者健康和安全的“良好农业

规范”推手。据该计划自己称，它还为衡量各国或各区域现行的农业保证制度和

标准提供了框架，并以此作为减少重复和统一各种现行方案的手段。全球良好农

业规范是一项企业对企业的制度，并不为消费者所注意，目的在于使零售商对水

产养殖产品的来源和生产方法放心。截至 2008 年，参与该计划的生产者有 92 000

家。该计划包括一项监管链标准，目的是确保经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所有产

品的生产原料均来自经其认证的养殖场。  


